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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為 2005年 12月 15日會議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謄本收費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背景資料，載述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過往

就與提供法律程序謄本的收費 (“謄本收費 ”)有關的事項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香港律師會曾於 2001年向事務委員會提出與謄本收費定於每
頁85元的依據有關的事項。事務委員會曾於2003年6月23日及2004年6月
28日的會議上討論此事，香港律師會及香港大律師公會的代表亦有出席
上述會議，就有關的事項提出意見。  
 
 
事務委員會的討論 

 
製作法律程序謄本的收費機制  

 
3.  司法機構政務處向事務委員會解釋，製作謄本的成本包含兩部

分  —— 
 

(a) 數碼錄音及謄寫服務承辦商根據合約條款收取的謄寫服務
費；及  

 

(b) 司法機構人員處理索取謄本要求的成本和有關的間接費用。  
 
數碼錄音及謄寫服務由兩家承辦商提供，其合約均於 2004年年底屆滿。 
 
4.  謄本收費是採用 “分攤成本計算法 ”，根據估計的單位成本釐
定。換言之，製作成本總額 (上文第 3段 )由估計使用量平均分攤，而估
計使用量是指估計訴訟各方 (包括政府部門 )對謄本的需求總和。雖然根
據不交互收費政策，政府部門無須支付有關費用，但由於該等費用須

記入司法機構的經常開支帳目內，因此並不會轉嫁予非政府法庭使用

者。  



 
5.  每頁 85元的謄本收費訂於 1997年，已差不多可全數支付司法
機構製作謄本的成本。謄本收費屬行政費用，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

長批准，他亦有權豁免或更改收費，而所收取的費用會全數撥歸政府

的一般收入。當局邀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 2005年年初根據新的
數碼錄音及謄寫服務合約檢討這收費額。  
 

6.  司法機構政務處亦表示，申請人在索取法律程序紀錄時，亦

可選擇索取法律程序的錄音帶，收費為每 60分鐘 105元。  
 

7.  對於製作謄本的收費機制，委員提出下列建議  —— 
 

(a) 司法機構應檢討應否根據收回成本政策收回謄本收費。製作
謄本應視作一項法庭服務，製作費不應按收回成本原則收回； 

 
(b) 被定罪者不論會否提出上訴，都應有權取得法庭判詞。判詞

應免費提供，或應按一般人負擔得起的水平收取費用；及  
 
(c) 在任何法庭程序中，訴訟方應有權以象徵式費用取得法庭程

序的錄音紀錄複本。  
 

謄本收費對刑事及民事上訴的影響  

 

8.  委員及法律界主要關注的，是謄本收費 (每頁 85元 )對訴訟人提
出上訴的能力有何影響。  
 
9.  司法機構政務處告知事務委員會，訴訟人不會因經濟能力不

足，難以支付謄本費用，而損及其提出下列上訴的能力  —— 
 

 (a) 由區域法院、原訟法庭及裁判法院提出的刑事上訴；及  
 

(b) 由區域法院、原訟法庭、勞資審裁處及小額錢債審裁處提出
的民事上訴。  

 

委員如欲瞭解有關詳情，可參閱附錄 I所載司法機構政務處提供的文
件。  

 

10.  事務委員會察悉，就刑事上訴而言，上訴人若無法律援助，

但有律師代表，他須繳付的謄本費用為每頁 17元 (請參閱附錄 I第 5(c)
段 )，而在民事上訴方面，上訴人若無法律援助，則須繳付的費用為每
頁 85元 (請參閱附錄 I第 11(c)(i)段 )。在刑事上訴中，若上訴人獲法律援
助，或並無律師代表，司法常務官可酌情免收謄本費用，而若法官作

此指示，則必須免收費用。在民事上訴中，法庭有權免收判詞及證據

的謄本費用。  
 



11.  委員要求司法機構政務處考慮  —— 
 
 (a) 統一刑事及民事上訴的謄本收費機制；及  
 

(b) 訂定清晰的政策指引，列明法庭可在何情況下行使酌情權免
收上訴案的謄本費用。  

 

 
相關文件  

 
12.  其他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該等文件可於立法會網頁
(http://www.legco.gov.hk)取覽。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12月 13日  



附錄 I 

立法會 CB(2)2918/03-04(02)號文件 
 

司法及法律事務委員會文件 

 

謄本收費 

 

 

目的  
 

 

 本文就司法及法律事務委員會於 2003 年 6 月 23 日的

會議上所提出有關謄本收費的問題（會議紀要第 20 及 28 段），

闡述司法機構的回應。 

 

 

有關事項 

 

2.  會議紀要第 20 及 28 段提出的事項，是關於根據“數

碼錄音及謄寫系統＂的錄音來提供法律程序謄本的收費問題

（“謄本收費＂）。第 20 段記述了委員對謄本的收費水平（每

頁 85 元）會否影響與訟人提出上訴的能力表示關注，而第 28 段

則提問應否要求訴訟一方為了提出上訴而索取書面判詞繳交費

用。 

 

 

謄本收費對上訴的影響 

 

3.  原則上，司法機構相信訴訟人提出上訴的能力不會因其

經濟能力不足以支付謄本費用而受到不良影響。下文將分別闡述

不同類別上訴的有關情況： 

 

(a)  刑事上訴案(i)由區域法院和原訟法庭至上訴法庭；及
(ii)由裁判法院至原訟法庭。 

 

(b)  民事上訴案(i)由區域法院和原訟法庭至上訴法庭；及
(ii)由勞資審裁處/小額錢債審裁處至原訟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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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上訴案 - 由區域法院和原訟法庭至上訴法庭 
 
4. 就上述的刑事上訴而言，正如相關的實務指示規定，情

況如下： 

 

(a)  訴訟人首先須將載有初步理由的上訴通知書送交法庭存

檔，而無須等待法庭提供謄本。 

 

(b)  其後，書記主任辦事處的上訴登記處會擬備上訴文件冊
（包括以下文件），並將其送交與訟各方。 

 

(i)  總結詞及判刑詞的謄本（就原訟法庭的案件而
言）和裁決及判刑理由的謄本（就區域法院的案

件而言）。 

 

(ii)  若法庭（即作為“給予指示的法官＂的上訴法庭
法官，或司法常務官）本身或法庭應與訟任何一

方的申請而認為需要，亦會包括法律程序其他部

份（如證據）的謄本。正如事務委員會主席指

出，由法庭作出這方面的考慮，可有效防止濫用

謄本製作服務（見會議紀要第 19 段）。 

 

(c)  然後，上訴人須將上訴的完備理由書，在聆訊前送交法

庭存檔，該理由書應載有對納入上訴文件冊的各有關謄

本的提述。 

 

5. 就上述刑事上訴而言，所有納入上訴文件冊內的謄本之

收費情況如下（見《刑事上訴規則》第 63 條）： 

 

(a) 若上訴人獲法律援助，司法常務官有酌情權，可免收謄

本費用；又如法官作此指示，則必須免收費用。實際

上，所有獲法律援助的上訴人均獲免費提供有關謄本。 

 

(b) 若上訴人無律師代表，司法常務官有酌情權，可免收謄

本費用，又如法官作此指示，則必須免收費用。實際

上，所有無律師代表的上訴人均獲免費提供有關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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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若上訴人並無法律援助，但有律師代表，則需就有關謄

本繳付《刑事上訴規則》第 63 條規定的費用，即每頁

17 元。特需一提的是，謄本費用是上訴人訟費的一部

份，若上訴人獲判給訟費，經評定金額後，可向控方追

討該費用。 

 

(d)  在任何其他情況下，司法常務官皆有酌情權，可免收謄
本費用；又如法官作此指示，則必須免收費用。 

 

就上述(a)項和(b)項的刑事上訴而言，謄本乃免費提供，而此兩

類案件佔整體刑事上訴案件約百份之九十。 

 

 

刑事上訴案 - 由裁判法院至上訴法庭 
 

6. 裁判法院上訴一般是依據《裁判官條例》(第 227 章)

第 113 條而提出。根據第 114(b)條，裁判官須就此類上訴案擬

備一份陳述書，述明他對有關事實的裁斷及其決定的其他理由，

並須給予上訴人及答辯人該陳述書的副本。 

 

7. 根據實務指示的規定，有關這些上訴案件的情況如下： 

 

(a)  裁判法院的上訴書記須製備上訴文件冊，當中包括裁判
官的裁斷陳述書及有關被告對控罪的回答、口述結案陳

詞、裁決、裁決理由、請求減輕判處的陳詞、刑罰及判

刑理由的法律程序謄本。 

 

(b)  若法庭（即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或原訟法庭法官）本身
或法庭應與訟任何一方的申請而認為需要，上訴文件冊

亦會包括法律程序其他部份（如證據）的謄本。 

 

上訴文件冊由法院提供予與訟各方，不收取費用。 

 

 

刑事上訴案件概況 
 

8. 由上文第 4 至 7 段可見，區域法院、原訟法庭及裁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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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訴訟人提出刑事上訴的能力，並不會因其經濟能力不足以支

付謄本費用而受到不良影響。 

 

 

民事上訴案 - 由區域法院和原訟法庭至上訴法庭 
 
9.  有關上述兩類上訴案，我們將(a)首先闡述由下級法

院，即區域法院和原訟法庭作出的判詞（“下級法院的判詞＂）

的有關情況(b)然後闡述在判詞以外的法律程序的其他部份，如

證據部份（“法律程序其他部份的謄本＂）的有關情況。 

 
 
下級法院的判詞 
 
10.  有關情況闡述如下： 

 

(a) 在進行審訊後，法庭通常會頒下書面判詞，並免費提供

予與訟各方。法庭若在審訊後宣讀口頭判詞，通常都會

將之予以書面記錄，並免費提供予與訟各方。 

 

(b) 至於排期進行較長時間聆訊的非正審申請，例如兩小時或

以上的聆訊（通常涉及較複雜的事宜），法庭通常會在聆

訊後頒下書面判詞，並免費提供予與訟各方。法庭若宣讀

口頭判詞，通常也會將之予以書面記錄，並免費提供予與

訟各方。 

 

(c) 至於一般排期進行少於兩小時聆訊的簡單非正審申請，

法庭在大多數情況下會宣讀口頭判詞。法庭或會主動，

又或會因應與訟其中一方的要求，將宣讀的口頭判詞予

以書面記錄，並免費提供予與訟各方。若法庭並沒有將

口頭判詞予以書面記錄，而與訟其中一方要求索取根據

“數碼錄音及謄寫系統＂的錄音來製作的口頭判詞謄本

時，有關的謄本亦會免費提供予與訟各方。過去或曾有

不同的處理方法，但我們已採取措施確保依照上述的做

法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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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程序其他部份的謄本 
 

11. 就區域法院和原訟法庭的民事上訴案而言，我們將在下

文列述法律程序其他部份的謄本收費的情況。應予留意的是，民

事上訴案與刑事上訴案不同（見上文第 4 段），民事上訴案一般

是由訴訟各方決定應否將法律程序其他部份（例如證據部份）的

謄本納入上訴文件冊內，以及將哪一部份的謄本納入上訴文件冊

內。 

 

(a) 若上訴人已經提出法律援助的申請，則法律援助署署長

可免費獲得有關謄本。 

 

(b) 若上訴人已獲批法律援助，則法律援助署署長可代表該

法律援助受助人免費獲得有關謄本。 

 

(c) 若上訴人並非獲法律援助的人士，有關情況如下： 

 

(i)  我們會收取每頁 85 元的謄本費用。特需一提的

是，謄本費用是訟費的一部份，若一方獲判給訟

費, 該方可向支付訟費的一方追討該費用, 但需

要評定金額。 

 

(ii)  就有證人的審訊而言，下級法院或上訴法庭的法
官有權免收某些法律程序的謄本費用。雖然該規

則所適用的法律程序範圍的解釋，至今仍未在任

何案件中得到考證，但其適用範圍似乎只限於

《法律援助條例》以外的法律程序。（請參閱

《高等法院規則》第 68 號命令及《區域法院規

則》第 68 號命令。）根據有關規則，法庭有權免

收判詞及證據方面的謄本費用。正如上文（第 10

段）所解釋，有證人的審訊，其判詞是免費提供

的。至於證據部份的謄本，根據有關規則，上訴

人必須獲法庭信納由於經濟環境窮困而致謄本的

費用對他是過份的負擔，以及上訴有合理理由，

上訴人才可獲免費提供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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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上訴案 - 由勞資審裁處和小額錢債審裁處至原訟法庭 
 
12. 以這兩個審裁處的上訴案而言，審裁官須就案件擬備一

份完整的書面判詞。這份書面判詞會免費提供予與訟各方。 

 

13. 以勞資審裁處及小額錢債審裁處的上訴案而言，通常都

不需法律程序方面的謄本。 

 

 

民事上訴案的情況總結 
 

14. 由上文第 9 至 13 段可見，區域法院、原訟法庭、勞資

審裁處及小額錢債審裁處的訴訟人提出民事上訴的能力，並不會

因其經濟能力不足以支付謄本費用而受到不良影響。 

 

 

其他事項 

 

15. 考慮到上文的說明，司法機構政務處早前所作出有關法

院並無酌情權免收或更改謄本費用的陳述未免過於簡略，有鑑於

此，故於本文詳細闡明有關情況。 

 

 

總結 

 

16. 正如上文第 8 及 1 4 段所述，訴訟人提出刑事或民事上
訴的能力，都不會因其經濟能力不足以支付謄本費用而受到不良

影響。  
 

 

 

 

 

 

 

司法機構政務處 

2004 年 6 月 



附錄 II 
 

謄本收費 

 

相關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文件  

CB(2)1383/00-01(01) —— 香港律師會於 2001年 4月 4日就 “法律程
序記錄文本的收費”發出的函件  
  

CB(2)2584/02-03(03) —— 司法機構政務處就 “謄本收費 ”提供的文
件  
 

CB(2)3051/02-03 ——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2003年 6月 23日
會議的紀要  
 

CB(2)3322/03-04 ——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2004年 6月 28日
會議的紀要  

 


